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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十二师养老服务机构公建民营管理办法（试行）》（送审稿）的起草说明

按照民政部及兵团民政局对促进和规范公建养老服务设施委托社会力量运营管理有关要求，我单位起草了《第十二师养老服务机构公建民营管理办法（试行）（送审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一）制定的背景及必要性。2020年9月，民政部印发《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66号），明确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可通过委托管理、租赁经营等方式，交由社会力量运营管理。2025年1月，兵团民政局联合国资委、发改委、财政局印发《兵团公建养老服务设施委托社会力量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兵民政发〔2025〕8号），进一步对公建养老服务设施委托社会力量运营管理工作作出专项规范。我师现有5家运营养老院均为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为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养老服务发展，规范全师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运营管理工作，严格落实上级政策文件及法律法规精神，结合十二师养老服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当前，我师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存在诸多短板和突出问题，主要包括：机构公益属性弱化、国有资产监管管控不严、养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同时还存在权责边界划分不清晰、财务管理制度落实不规范、机构准入退出机制不健全、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存在隐患等问题，制约了全师养老服务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二、起草过程和制定依据
（一）起草过程。师民政局针对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运营现状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梳理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对照相关政策文件起草本办法初稿，随后面向社会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结合各方反馈反复打磨文稿、细化完善条款，严格保障办法内容合法合规、贴合行业实际，最终形成本次送审稿。
（二）制定依据。《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66号，2020年9月1日，现行有效）、《关于深化兵团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工作方案》（新兵党办发〔2025〕22号，2025年12月30日，现行有效）、《兵团公建养老服务设施委托社会力量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兵民政发〔2025〕8号，2025年1月26日，现行有效）和《兵团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兵民政发〔2025〕26号，2025年5月23日，现行有效）。
三、起草过程中的不同意见和协调情况
6月16日-6月26日，师民政局通过十二师政务网发布《第十二师民政局关于公开征求<第十二师养老服务机构公建民营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未收到反馈的意见建议。
四、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办法》共五章三十四条，包括总则、组织实施、运营管理、监督管理、附则。主要内容有：
（一）明确适用范围及施行主体。总则明确了可以实施公建民营的养老服务设施类型，强调了公建民营养老服务应坚持的原则，压实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职责。
（二）规范组织实施程序。第二章对公建民营的组织实施、运营方应具备的条件、委托经营合同的签订、变更和解除进行了明确，强调养老服务设施实施公建民营，应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通过招投标或国家相关规定允许的方式执行。
（三）加强运营管理。第三章明确公建民营养老服务设施应加强运营管理，具体从备案管理、普惠原则、资产管理、人员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
（四）加强监督管理。第四章明确加强对公建民营养老服务设施的监管，定期开展年度检查；强调运营方及其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
（五）附则。明确重点服务保障对象范围、本办法施行期限以及已经签订合同的处置方式。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有关文件内容的特殊情况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在本办法有效期内，如相关部委、兵团相关部门出台最新政策，按照最新政策执行。
（二）发文形式、上会形式的情况
本办法经司法审核后，经师民政局党组会议讨论通过，以师民政局名义发布。
（三）与既有政策文件的衔接协调情况
师民政局未出台相关文件，严格按照民政部及兵团民政局相关文件要求管理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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